慈溪市居家养老（残）服务补助个人申请表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联系电话
	

	居住地址
	
	亲属联系
	

	子  女

情  况
	
	生活自理能力

或残疾类别
	
	家庭经济

状  况
	

	养老经济来  源
	
	生活照料

服务需求
	

	申请

补助

要求

及理由
	要求：享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补助。
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并

附材料清单共    件（张）。

申请人或委托人签名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	社区（村）

初审

核实

意见
	经调查核实，所提交材料情况属实，并经公示无异议，拟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提供服务。

（盖    章）

年     月      日

	镇

（街道）复审

意见
	经复审，符合               对象政府补助条件，按
标准落实服务补助政策。

（盖    章）

年     月      日

	市级

补助金
拨付

意见
	同意发放爱心服务卡并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，自    年    月起核拨资金，由所居住地镇（街道）落实相应服务工作。
（盖    章）

年     月      日


桥头 镇（街道） 小桥头  社区（村）  身份证及残疾证号：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市、镇、村三级各一份存档；其中属老年对象报民政局，属残疾对象报市残联审批。

